[bookmark: _GoBack]             國民法官選任程序筆錄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黎德龍
上列被告因本院111 年度參模重訴字第3 號殺人案件，於中華民
國111 年6 月16日上午9 時，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及個別詢問室，
不公開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田雅心
                法　官  林芳如
                書記官　張玉楓
                通　譯　林慧津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林明誼  到庭
                檢察官  陳隆翔  到庭
                檢察官  何建寬  到庭
                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庭
                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
                公設辯護人蔡育萍到庭

到庭候選國民法官詳如報到單記載。
被告依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述，不到庭。
書記官朗讀案由。
【全體詢問程序（地點：本院刑事第二十法庭）】
審判長諭知：依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6 項規定，告知國民法官關
於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4、5項義務及違反之法律效果如下：
一、就本次詢問程序，候選國民法官不得為虛偽之陳述；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陳述；不得洩漏因參與選任期日而知悉之秘密
。
二、①如有違反據實陳述之義務者，依國民法官法第99條第3 款
規定，得處以新臺幣3 萬元以下罰緩；②違反保密義務者，依同
法第98條第1 款規定，得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8 
萬元以下罰金。
審判長問
    是否瞭解？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瞭解。
審判長諭知就下列情況說明：
    一、為避免揭露各位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本院以編號稱
    呼個別候選國民法官。
    二、請各候選國民法官記住自己編號，並於今日「選任程序
    」中，回答法院、檢察官或公設辯護人問題時或陳述意見時
    ，先向本院說明自己編號後，再回答問題或陳述意見，以利
    本院筆錄記載及程序順利進行。　　　　
審判長問
    是否瞭解？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瞭解。　　　　
審判長問　　　　
    本院將於今日起連續二日（即111年6 月16日至17日）依序
    進行選任、審判及評議程序，且於宣示判決後進行模擬法庭
    的研討會議，均將全日進行，到場各位候選國民法官能否全
    程參與且準時到庭？
候選法官編號4號稱
    我今天下午沒有辦法參與，因為家人臨時無法請假幫我帶小
    孩。
候選法官編號35號稱
    家裡臨時水管有漏水的情形，我需要回家處理。
其餘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可以。
審判長問
    是否需要先行離開？
候選法官編號4號稱
    我希望可以進行完選任程序。
候選法官編號35號稱
    我可以待到中午，我有跟水管師傅約下午。
審判長問
    本次各位候選國民法官抽選，係由本院依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提供名單而來，故各位候選國民法官在本年度即至110 年1 
    月1 日為止，應均具備①年滿23歲；②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轄區內繼續居住4 個月以上；③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要件。各
    位候選國民法官就有無符合上開資格，是否有疑慮？（例如
    ：在此之後喪失國籍、近日遷出臺中市等）如有，請說明，
    以利法院依後續程序詢問中再度確認。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
審判長問
    因候選國民法官編號4 、35有上述不符合之要件，後續相關
    程序就不再詢問也不進行抽籤程序，是否瞭解？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4、35答
    瞭解。
審判長諭知
    先前法院將資料寄送至各位候選國民法官住所時，雖已請各
    位候選國民法官以紙本填寫調查表後寄回本院，以下仍就問
    卷所載內容（即國民法官法第13、14、15、16條規定）再次
    確認。
審判長問（審判長先告知：國民法官法第13條規定）　　
    如有國民法官法13條所示各款情形，均不得擔任國民法官及
    備位國民法官，依照各位先前問卷回答內容所示，均表示無
    此種情形。請問候選國民法官就是否符合此部分資格，尚有
    疑慮者？如有，請說明，以利法院依後續程序詢問中再度確
    認。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 
審判長問（審判長先告知：國民法官法第14條規定）
    如有國民法官法14條所示各款情形，均不得擔任國民法官及
    備位國民法官，依照各位先前問卷回答內容所示，均表示無
    此種情形。請問候選國民法官就是否符合此部分資格，尚有
    疑慮者？如有，請說明，以利法院依後續程序詢問中再度確
    認。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
審判長問（審判長先告知：國民法官法第15條規定）
    如有國民法官法15條所示各款情形，均不得擔任國民法官及
    備位國民法官，依照各位先前問卷回答內容所示，均表示無
    此種情形。請問候選國民法官就是否符合此部分資格，尚有
    疑慮者？如有，請說明，以利法院依後續程序詢問中再度確
    認。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
審判長問（審判長先告知：國民法官法第16條規定）
    如有國民法官法16條所示各款情形，均不得擔任國民法官及
    備位國民法官，依照各位先前問卷回答內容所示，均表示無
    此種情形。請問候選國民法官就是否符合此部分資格，尚有
    疑慮者？如有，請說明，以利法院依後續程序詢問中再度確
    認。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
審判長諭知
    就本案選任國民法官方式，於111 年4 月29日審前協商會議
    時經檢察官、辯護人同意，原則依國民法官法第30條採「先
    抽後問」模式；若現場報到國民法官人數未達50人以上，始
    依國民法官法第29條所定「先問後抽」模式。因現場報到國
    民法官人數未達50人以上，故本次選任程序，①係依國民法
    官法第29條所定「先問後抽」模式，即由法院依職權及由檢
    察官、辯護人聲請對到場各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含全體
    詢問、個別詢問）；②再為國民法官法第27、28條規定之不
    選任裁定；③並就未受裁定不選任者之中，利用抽籤方式，
    依序號順次抽選國民法官6 名、備位國民法官2 名。
審判長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林明誼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檢察官陳隆翔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檢察官何建寬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公設辯護人蔡育萍稱
    對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沒有意見。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各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  
    依國民法官法第26條規定，法院為踐行國民法官法第27條所
    示程序，得隨時依職權或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對到庭候選
    國民法官進行詢問。如法院認為適當者，得由檢察官或辯護
    人直接詢問。而依本案審前協商及準備程序結論，因現場報
    到國民法官人數未達50人以上，故本次選任程序，係依國民
    法官法第29條所定「先問後抽」模式，本次詢問程序會分成
    全體詢問、個別詢問，由法院先行詢問後，再由檢辯雙方補
    充詢問。　　
審判長問
    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稱
    沒有意見。
選任辯護人均稱
    沒有意見。
全體候選國民法官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諭知
  今日選任程序流程依序如下所示：
㈠就到庭候選國民法官全體：依序由法院職權詢問；再由檢辯雙
方補充詢問（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詢問過程不公開）。
㈡就個別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依序由法院職權詢問；再由檢辯雙
方補充詢問（在本院個別詢問室，詢問過程不公開）。
㈢本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28條規定行拒卻程序後，裁定不選任
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
㈣經上開詢問且未受不選任裁定之候選國民法官者，依其抽出序
號順次定為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審判長問
    公訴檢察官有無就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之問題？
檢察官林明誼答
    有。本件為殺人案件，出示證據會有屍體的照片，嚴重傷害
    的照片，是否有人看到彩色屍體照片或是嚴重傷害的照片，
    會有極度不舒服或是相關身心狀況？
審判長問
    本件為殺人案件，證據資料中會有非一般常人可以看到的畫
    面，對於檢察官提出的問題，有疑慮者請提出？
候選法官編號19號稱
    我看到這種照片心裡會害怕。
候選法官編號18號稱
    看到這種照片晚上會害怕，難以入眠，心裡會有恐懼感。
檢察官林明誼答
    沒有其他問題。
審判長問
    公設辯護人有無就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之問題？
公設辯護人均答
    沒有。
審判長諭知全體詢問程序結束，即時改至本院個別詢問室不公開
進行個別詢問程序

審判長諭知
    就個別詢問部分，經合議庭評議後認為，將請下列各編號之
    候選國民法官至本院個別詢問室進行個別詢問。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2、3、9、16、22、23、27、28、29、32。
審判長問
    依序請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就欲進行個別詢問部分，請說明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
檢察官均答
    沒有。
公設辯護人均答
    沒有。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個別詢問程序，依序按候選國民法官編號點
呼，請本院工作人員引導候選國民法官（依編號由小至大），依
序進入個詢室接受詢問。
（開始個別詢問時間：9時30分）。

（問答過程略）
審判長諭知請最後接受詢問之候選國民法官請回本院刑事第
二十法庭等候，個別詢問完畢。（時間：10時35分）

審判長諭知：以下由檢察官、公設辯護人依國民法官法第27、28
條規定，對特定候選國民法官進行拒卻程序。

審判長諭知合議庭就國民法官依職權拒卻部分，評議結果如下：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14、20為具有法律系學生畢業資格，成功
    擔任律師事務所法務助理經驗，按照第14條關於條列第5-8
    款不得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原因，希望不要具有
    法律相關專業來組合成合議庭，雖然沒有在相關法條規定範
    圍內，認為應該類推第14條第5-8款的立法理由，故予以排
    除。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8、33號，依照函覆資料，對於相關情形
    予以排除的原因詳如在個別詢問室所為之評議內容。
審判長問
    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規定，附理由
    聲請法院不選任之其他特定候選國民法官？
檢察官均稱
    無。
公設辯護人均稱
    無。
審判長問
    有無依國民法官法第28條規定，以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
    特定候選國民法官？
檢察官林明誼稱
    有，第1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32之候選國民法官。
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稱
    有，第1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11之候選國民法官。
檢察官陳隆翔稱
    有，第2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22之候選國民法官。
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稱
    有，第2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28之候選國民法官。
檢察官何建寬稱
    有，第3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27之候選國民法官。
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稱
    有，第3輪聲請法院不選任編號29之候選國民法官。
檢察官均稱
    無。
公設辯護人均稱
    無。
審判長問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2號剛才有與本院人員表示勘驗照片會造
    成其身體不舒服，是否如此？
候選法官編號2號稱
    是的，會。
審判長問
    剛才詢問的時候為何沒有表示？
候選法官編號2號稱
    我還來不及舉手。
審判長諭知候選國民法官編號4、35因無法全程參與，故予排除。
審判長諭知經合議庭依國民法官法第28條第4 項規定，裁定不選
任編號32、11、22、28、27、29之候選國民法官。

審判長諭知本案經協同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完成候選國民法官
之拒卻程序，裁定不選任之候選國民法官如下所示：
編號2、4、8、11、14、18、19、20、22、27、28、29、32、33
、35號國民法官。

審判長諭知經全體或個別詢問且未受不選任裁定之候選國民法官
，依其抽出序號順次定為本案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如下所示
：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17號，為1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23號，為2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3號，為3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13號，為4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31號，為5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26號，為6 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16號，為備選1 號國民法官。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7號，為備選2 號國民法官。

審判長諭知選任程序結束，請工作人員引導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
法官上前行宣誓程序，並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記住自己國
民法官編號，以利後續程序進行，暫休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1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書記官

                            審判長法  官
